
 漁船建造申請書  
 

主旨：申請漁船建造，資料如下，請惠予核准。 

漁 業

人 

公 司 行 號 名 稱  地  址  

姓 名 

（ 代 表 人 ） 
 

地  址  

出  生 

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船 名  擬 經 營 漁 業 種 類   

漁 船

規 格 
總噸位        總長度     公尺 寬     公尺 深    公尺 

是 否 從 事 

遠 洋 漁 業 

□是 

□否 

總長度 24 公尺以上，或總長度未滿 24 公尺且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應符合起

居艙規定，規劃搭載人數上限：幹部船員(含觀察員)    人(註 1)，普通船員    人 

賸 餘 汰 舊 

噸 數 保 留 

□立即辦理保留 

□建造完成後保留 

 

 （賸餘汰舊噸數自核准保留之日起一年有效） 

主 機 

馬力數             馬力 型 式  缸 徑          mm 廠  牌  

部   數             部 缸 數  衝 程          mm 
來  源

新  舊 
 

副 機 

馬力數             馬力 型 式  缸 徑          mm 廠  牌  

部   數             部 缸 數  衝 程          mm 
來  源

新  舊 
 

冷凍機 馬力數 馬力 部 數 部 廠 牌  

造船廠 名稱  
預定完工

日 期 
      

船體構造材質  船 籍 港  

作業海域(註 2)  
是否進入

他國港口 

□是(註 3) 

□否 

檢 附 書 件 

（ 請 打 ˇ ） 

 漁業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讓渡人之同意書正本及近三個月之印

鑑證明（承讓他船汰建資格者須檢附） 

 漁船保留汰建資格函 
 

 

買賣契約或工廠統一發票（主副機使

用舊品者，須檢附） 

 
漁船船圖（含一般佈置圖、中央斷面圖、線圖）及施工說明書各三份。但舢舨、

漁筏及總噸位未滿十之木殼船，免附。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電子信箱： 
 
代辦人：        簽章：      電話： 
 
通訊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 郵寄 

□ 自領 



備註： 

1.遠洋漁船規劃搭載幹部船員人數上限，應至少為幹部船員最低配置員額加 1 人，以預留觀察

員空間。 

2.作業海域請參考下列原則填寫： 

漁船種類 作業海域 

舢舨、漁筏 我國沿岸海域 

總噸位未滿

20漁船 
我國近海及沿岸海域 

總噸位 20 以

上漁船 

我國沿海距岸 24浬以內海域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將依船舶設

備規則附表十審

驗無線電通信設

備 

我國內水、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 

我國內水、領海、專屬經濟海域及經核准之公海 

我國內水、領海、專屬經濟海域、經核准之公海及外國海域 

專營娛樂漁

業漁船 

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距岸 24 浬內、離島之島嶼間及彭佳

嶼、綠島、蘭嶼距岸 12浬內海域 

發照時須審核是

否配置 SSB(距岸

24浬以外者)，且

不得逾船舶電臺

執照航行水域及

保險投保範圍 

臺灣本島、澎湖地區、離島之島嶼間、彭佳嶼、綠島、蘭嶼

距岸 24浬內海域 

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距岸 30 浬內、離島之島嶼間及彭佳

嶼、綠島、蘭嶼距岸 12浬內海域 

臺灣本島、澎湖地區、離島之島嶼間、彭佳嶼、綠島、蘭嶼

距岸 30浬內海域 

依「金門縣娛樂漁業管理要點」規範之活動區域 

依「連江縣娛樂漁業漁船活動時間及區域規定」規範之活動

區域 

3.漁船進入他國港口者，適用國際公約規定，依船舶法第 30條規定，應依各項國際公約之規定

施行檢查，並具備公約規定之證書。 


